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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：650 

議題研析 

一、題目：推動原住民族各族語言發展策略之研析 

二、所涉法律 

原住民族基本法、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、原住民族教育法 

三、探討研析 

（一）原住民族語言保護及發展狀況，非僅涉及國家文化發展，亦

影響臺灣於國際上自由度評比 

語言有其文化、認同意涵，依學者陳淑嬌 96 年 6 月於中央

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出版之「台灣語言活力研究」資料顯示，雖

臺灣各族群均面臨母語傳承之困境，惟以原住民族語言斷層最為

嚴重。為保障原住民族語言發展，近日原住民族委員會(以下簡

稱原民會)藉每年 2月 21日之世界母語日（International Mother 

Language Day）宣布，將推動 16 族各項族語復振計畫。原民會

表示，因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施行，16個原住民族所使用語言被

列為國家語言，故臺灣於美國「自由之家」（Freedom House）「2018

年世界各國自由度調查報告」中，自由度評比由 91 分提高至 93

分，顯示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是台灣自由度提升之「關鍵發展」項

目。 

（二）我國法制上已就原住民族語言發展定有數種法律規範 

憲法增修條文第 10條第 11項規定，國家肯定多元文化，並

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。我國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9條

第 1項即謂，政府應設置原住民語言研究發展專責單位，並辦理

族語能力驗證制度，積極推動原住民族語言發展；本條第 3項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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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定，原住民族語言發展，另以法律定之。而我國原住民族語言

發展法於 106 年 6 月 14 日制定公布，更進一步落實促進原住民

族語言之保存與發展，保障原住民族語言之使用及傳承。依原住

民族語言發展法第 7條規定，中央主管機關(原民會)應訂定原住

民族語言發展政策，並優先復振瀕危語言。故原民會應依各族語

活力傳承力度、流失狀況等訂定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政策，並挽救

瀕危語言。另外，原住民族教育法明定各級各類學校相關課程及

教材，應採多元文化觀點，並納入原住民各族歷史文化及價值

觀，此均得作為保障原住民之民族教育權，發展原住民之民族教

育文化的手段。 

（三）原住民族對族語使用之意識有待改進，部分族語甚至已淪為

瀕危語言 

語言為溝通之工具，當原住民族語言欠缺使用環境或面臨其

他語言強勢競爭，原住民族對該族語使用之意願即可能薄弱。按

原住民族現已大量移居都市地區，在大都市人口稀釋使用機會

下，難有以原住民族語言溝通之場合，加以配合國際化發展，英

文等外國語言有提昇國家與個人競爭力因素，原住民族語言自處

於弱勢。另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 2009 年報告指出，臺灣原住

民族語言被列為瀕危語言者已有 9 種(即列為「極度危險」之撒

奇萊雅語、噶瑪蘭語、邵語、拉阿魯哇語、卡那卡那富語等 5 種，

及列為「嚴重危險」之賽夏語、魯凱語下三社方言等 4 種)，可

見原住民族語言之保護已面臨危機。 

四、建議事項 

（一）營造家庭、社區、學校使用原住民族語言之環境，並建立網

路線上或多媒體資源等多管道學習方式 

原住民族語言涉及其文化內涵、族群認同，且依公民與政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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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規定，政府應

就兩公約中對少數民族語言人權所揭示之內容落實保障，故原住

民族語言發展之政策除文化保存目的，亦涉及少數族群保障之國

際人權形象問題，尤應審慎。 

臺灣原住民因種種因素流失語言及文化，有關家庭與社區之

母語學習，紐西蘭毛利語建立之語言巢，常為人引為借鏡。語言

巢係學前教育之母語幼兒園以沈浸毛利語環境方式，使兒童早早

學習母語。另外，以德國索本族語言環境之塑造為例，該國於公

共或私人設施均建立雙語模式，教育上亦然，凡此均屬營造族語

使用環境之措施。而除學校母語課程安排外，由於網路科技發

展，現今年輕一輩對網路資訊接觸頻繁，亦常藉由多媒體教學資

源進行學習，而搶救母語尤應針對較缺乏族語能力之年輕人，故

若藉由網路線上或多媒體資源學習母語，建立多元學習管道，相

對而言，應屬成本較輕、效益較佳之推動母語保存與發展方式。 

（二）藉由民間族語推動組織落實族語保存、發展、使用及傳習等

相關事項，推動原住民族語言振興 

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第 6條規定，中央主管機關應協助原住

民族各族設立族語推動組織。本條規定旨在藉由相關民間團體之

力量，推動原住民族語言振興。由於民間力量引入，有因地制宜

更貼近原住民族需要、資源使用更有效率之優點，尤其在語言學

習上，對推廣活動更能達到目標。故對於推動原住民族各族語言

發展策略而言，整合政府與民間團體之資源，以進行族語保存、

發展、使用及傳習等相關事項，除可降低政府公部門成本，亦可

增加該等目標之影響力，應可優先採用。 

（三）培育原住民族語言教學人才，嚴謹師資標準，以提昇族語教

學品質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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雖然臺灣目前已有中央研究院、臺灣大學等研究組織建置語

言資料庫保存原住民族語言資產，而原民會之原住民族語言振興

6年計畫，自 96年起亦分別辦理 14族 16語別之字辭典編纂。惟

語言之保存，仍有賴語言之使用。參酌政府於推行國語文政策時

代設置「國語指導員」之作法，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第 5 條第 1

項規定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、原住民族地區及原住民人口 1,500

人以上之非原住民族地區之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，應置專職原

住民族語言推廣人員。 

按推動原住民族語言發展需要充足專業人才參與，包括不同

學習階段之教學人才。目前原民會對於族語老師進用資格僅要求

具備該會「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」高級以上或「原住民族

語言能力認證考試」合格證書者，惟是否具有教學能力，尚未可

知。臺灣許多族語教學老師未受過相關專業或實務課程，不利族

語推廣。故推動策略上，應可考慮進一步建立族語教學師資培育

制度，建立明確嚴謹師資標準，以提昇原住民族語言教學人才教

學品質。此對推動原住民族各族語言發展，應為重要任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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